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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事抗辩 

                                                             2017 年 3 月 20 日 

 

一 我们的专业领域 

    我们从事刑事抗辩已有 30 年，尤其擅长在日本为外籍人士辩护。我们了解日本，美

国以及英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我们可以流利使用外语，尤其是英语。我们可以在不借助

任何外语翻译以及口译人员的帮助下，特别是用英语，无障碍和嫌疑人或被告及其家人

交流。在一些高压情形下，例如在拘留所或者在法庭上，用外语和嫌疑人或者被告交流

是及其重要的。  

    我们在刑事诉讼方面有着非常广泛的经验。我们曾经为一起非常复杂的刑事案件辩

护。在这起案子中，一名美国士兵在青森被指控谋杀他的妻子和另外一名士兵，因而被

逮捕。他被怀疑在货车车厢之中烧死他的妻子，然后将车停在火车轨道上毁灭证据。然

而，除了车上有他妻子的牙齿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 

    并且，我们为很多被指控与毒品有关的嫌疑人或者被告辩护过。我们的一位当事人

曾经被指控非法进口 230 千克兴奋剂，因此被逮捕。这批兴奋剂被藏在四个不同的铁管

中，从墨西哥进口，其总价值超过一亿六千万美元。  

 

二 我们的辩护方式 

 1. 我们的权威 

    我们是被授权的日本辩护律师，我们拥有不在警察许可和公诉人出面的情况下和当

事人会见的权利。我们与当事人之间私密会见的权利由《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39 条第一

款赋予。 

    我们会尽可能快速并且频繁的当事人会面。在尤其重大和复杂的案件中，我们会每

周 7 天探视当事人，直到嫌疑人被释放或是起诉。 

    在与当事人会面的过程中，我们会安静聆听当事人的想法。我们会根据日本的法律

给出建议。在日本，当事人被逮捕或者拘留之后被起诉，定罪的概率大约是 99.9%。我

们会根据《日本国宪法》和《日本刑事诉讼法》中针对嫌疑人的相关规定，向当事人提

供建议，尤其告知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 

    根据与嫌疑人的会面情况，接下来我们会制定相关的策略。 

 

2. 我们针对性及策略性的抗辩 

    由于日益见长的定罪率，我们的优先选择是避免公诉人对嫌疑人起诉。 

    我们会联系将嫌疑人逮捕的公安机关执行人。根据和嫌疑人会面以及和公安机关执

行人的沟通，我们会尽力防止公安机关将案件转向公诉人。例如，我们可以得到被害人

的详细信息，并且代表当事人和被害人协商，尽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并且，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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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当事人用英语起草致歉信，并将其翻译成日文。这在侵犯人身权利，伤害以及强奸

案件中这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案件已经转向公诉人，我们会通过和公诉人沟通，尽量避免拘留当事人。我们

还会和有权力签发拘留令的法官沟通。我们经常会因为签发拘留令的事项向地区法院申

诉，有时候也会向日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我们通常会要求地区法院公开拘留原因。 

    在拘留的 10 天期限截止的时候，我们会和公诉人沟通，请求他们延长拘留十天的期

限，并且我们会请求他们放弃起诉嫌疑人。这时我们会再次和审判法官联系。如果公诉

人请求延长拘留期限，审判法官也同意延期要求，我们会向地区法院上诉并且向高等法

院提出特别上诉请求。 

       

3. 犯罪嫌疑人的风险 

   我们相信以上即时和有针对性的抗辩是降低嫌疑人风险的关键点。 

   嫌疑人在拘留逮捕期间不允许和除了抗辩律师之外的任何人交流，尤其是在有他人共

谋的情况下。嫌疑人将会被公安和公诉人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审问。 

   即使根据《日本国宪法》第 38 条第一款，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事实上，在

实践中，嫌疑人行使这项权利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因为嫌疑

人每天被审问很长时间，并且可以最长审问 23 天。 

  在犯罪心理学中，如果公安机关和公诉人在审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在只有公安和公

诉人在场的情况下，一直重复有倾向性的意见，嫌疑人通常会承认犯罪事实。而我们，

作为专业的抗辩律师，知道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当事人做出的陈述，通常是公安和公

诉人编造的故事。不幸的是，法官通常会相信这些嫌疑人向公诉人和公安机关做出的陈

述。  

   我们相信，在嫌疑人被逮捕的时候，做出以上即时和有针对性的抗辩是防止嫌疑人做

出有可能导致其获罪的陈述的唯一途径。  

 

4. 行使保持沉默权利的利弊 

    最简单避免让嫌疑人做出错误陈述的方法就是建议他们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 38 条第一款，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任何由公安机关或者公诉

人提出的问题。然而，公安机关和公诉人，有审问嫌疑人的权利。公安或者公诉人审问

嫌疑人是有正当理由的。在目前城市化和众多人口的社会中，将唯一知道犯罪事实的人

视作嫌疑人是有必要的，为了确认嫌疑人是否是犯罪，审问确实必不可少。 

   我们经常告诉当事人，如果被起诉，在面对法官时，以及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当事

人可以诉说任何事实。 

   当事人经常向我们询问，在被起诉后，他们的陈述是否被延迟。他们通常会担心高达

99.9%的定罪率。值得一提的是，只要他们能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通常不在意是否

被错误审判。我们通常会告知嫌疑人，在日本的法律系统中，是没有有罪答辩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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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承认犯罪事实或者配合警方以及公诉人，也不会被释放。法官会根据抗辩的具体

情况来决定是否延期有罪判决。这些情况包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犯罪事实，是否

配合公安和公诉人调查取证以及在特别重大的国际毒品财团案件中，嫌疑人的共同犯罪

人也是考量的标准之一。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嫌疑人在我们面前承认有罪时，我们会建议嫌疑人不要行使保

持沉默的权利，但是要配合警方以及公诉人工作，来达到可以早日返回自己国家的目的。 

然而，我们不建议嫌疑人记住公安机关和公诉人以及犯罪嫌疑人不总是处于对立的

目的。在日本，能够为嫌疑人进行辩护的，只有我们。我们，也正是再这样复杂且艰难

的环境中，利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工作的。 

                                                                       完 

  


